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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302民初9221号
彭崇霞：本院受理的原告胡彩容与被告彭崇霞、李

松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等。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往温州市
鹿城区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
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9968号

张国忠：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志美与被告张国忠、施
永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材料副本、开
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须知等。自本公告之日起60日内前往温州市
鹿城区人民法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4
月7日上午9时00分在速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3破63号

2020年10月12日,本院依据温州市鑫贵铸钢厂
(个人独资企业)申请,裁定受理温州远诚阀门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温州法智剑企业清算事务
所有限公司(联系人:胡建良，电话:13738372885,
0577-88992599,联系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惠民路888
号)担任管理人。温州远诚阀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2021年1月22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
未申报债权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56条规定处理。温州远诚阀门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
者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1月28日14时
30分在本院二楼第八审判庭(地址:龙湾区龙江路800
号)召开。各债权人及温州远诚阀门有限公司的股
东应准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
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
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
权委托书等。

温州远诚阀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各股东以
及实际控制人应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移
交公司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
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及公司印章、证照、
财产,若因未提供上述材料导致无法清算的,温州远
诚阀门有限公司出资人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该公
司债务承担相应责任。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3345号

倪德龙：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华奥置业有限公司
与被告倪德龙股权转让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304民初334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5050号

褚芳艳：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分公司与被告褚芳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481民初505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褚芳艳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市分公司代偿款 23576.59 元、保险费
1541.19元以及相应违约金（自2017年9月21日起
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止为10805元，此后以未付
代偿款为基数按LPR的4倍计算至代偿款全部清偿
之日止）。案件受理费771元，由被告褚芳艳负担。
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褚芳艳负担，在判决生效后直
接支付给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市分公司。自发出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5123号

顾卫海、邱杨：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
支行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0）浙0481民初5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顾卫海、邱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借款利息
11800.01元；自2018年8月29日起被告顾卫海、邱杨
支付原告以未还利息11800.01元为基数（以实际未
还利息为准）至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8.3%计算的利
息。二、被告顾卫海、邱杨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为实现
债权律师费2500元。三、驳回原告嘉兴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宁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590号

湖州新元泰微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湖
州南浔宏泰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与被告乔龙效、吴杰
桂、蔡保操、舒之青、高金奎、湖州新元泰微电子有限公
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传票的诉讼文
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
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21年3月19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592号

湖州新元泰微电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永
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拱墅支公司与被告乔龙效、
吴杰桂、蔡保操、舒之青、高金奎、湖州新元泰微电子有
限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传票的
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
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
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于2021年3月19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21民初3398号

许友亮：本院受理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德清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521民初
33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德清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2民初249号

顾旭东、孙兴起：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兴支公司与被告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湖州中心支公司、顾旭东、孙
兴起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
接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
网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并告知你们本案将
于2021年4月14日上午10点0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
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逾期将
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2民初253号
杨坤游：本院受理原告湖州天越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与被告杨坤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无
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外网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并告知你本案将于2021年4月
14日上午9点0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院第八号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1）浙0522民初260号

张燕：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
长兴支行与被告张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复印件、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
网告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表。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并告知你本案将于2021年4月15
日上午9点00分在长兴县人民法院第八号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2民初4385号

潘成刚：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长合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潘成刚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522民初
4385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
判后答疑告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长兴县人民法院
（2020）浙0523民初2424号之一

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原告王健诉被告
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
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523民初242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确认王健与杭州由我科技有
限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9日、2020年
1月10日订立的四份网络购物合同无效；二、杭州由
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共同返还王健合同价款
115690元，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

2610元，财产保全费110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
4360元，由杭州由我科技有限公司、叶斌负担，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缴纳。本判决自发出本公告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效力。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02民初4583号

胡媛、胡强、吴国强、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金东支行
诉被告胡媛、胡强、吴国强、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02民初458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胡媛、胡强、吴国强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华金东支行借款本金183674.52元，并支付利
息48926.70元、违约金7500元（利息、违约金已计算
至2019年12月4日，此后利息、违约金按合同约定计
算至实际付款日止，但利息与违约金总和不得超过年
利率24%）；二、被告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公司对本判
决第一项确定的款项负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
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如被告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902元、公告费300
元，合计5202元（其中受理费已减半收取，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胡媛、胡强、吴国强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3日内向本院交纳，被告浙江和亦信担保有限
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9646号

仇振华:本院受理原告章美芳与被告仇振华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材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权利义务告知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请:判令
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13883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
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
毕之日止)。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
月13日上午9时在义乌市人民法院江东办公区国贸
第一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到庭参
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义乌市人民法院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等39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告。部分债权基准日2020年3月31日，部分债权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铭威工贸有限公司

浙江贯礼商贸有限公司

杭州充聪机电有限公司

杭州铝安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热收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康阔机电有限公司

杭州铝祥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缤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论资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临安嘉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

杭州芮宽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增武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新光建材装饰城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名媛工艺饰品有限公司

义乌市凌波贸易有限公司

义乌市圣明针织有限公司

杭州顺源轮胎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亮晶晶镭射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县江桥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华丰原料有限公司

浙江龙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天长纺织有限公司

杭州舒美尔纤维有限公司

义乌市广兴伞业有限公司

永康市东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永康市金明锌合金厂

浙江均兴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美亚天奴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三德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舜禹水利水电建设有限公司

浙江永新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华舍涤纶有限公司

浙江九花新合纤有限公司

绍兴县亿年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冠军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越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舒美特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强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中天工业有限公司

金额

本金

977.075342

8450.000000

7450.000000

6850.000000

7150.000000

7050.000000

7950.000000

8250.000000

6950.000000

7250.000000

7550.000000

8450.000000

29873.141740

2000.000000

1498.259518

1400.000000

2671.867551

1498.696554

1498.456970

1190.769939

4400.000000

1800.000000

2795.775000

999.531008

1800.000000

1500.000000

1000.000000

1464.114000

1200.000000

2500.000000

2449.469107

180.479044

1914.300792

1481.760767

612.401900

1398.651976

998.880304

800.000000

1000.000000

156253.631512

利息

1395.546000

1600.442624

1411.061815

1297.433330

1354.247573

1335.309494

1505.752220

2015.181666

1599.085208

1770.933750

1429.999897

1600.442624

4013.835812

1214.586000

1433.090000

227.630000

2459.076228

1518.922315

1394.314211

537.632627

1022.493562

362.028770

763.661884

826.610000

408.000000

753.927660

611.320000

823.340000

507.000000

1524.955080

451.230000

91.973621

1465.450000

1379.516638

1275.786660

1358.089150

986.394300

594.067222

793.325816

47113.693757

费用

0.000000

0.500000

0.500000

0.500000

0.500000

0.500000

0.5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500000

0.500000

187.714300

2.500000

2.000000

0.85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2.500000

2.500000

2.500000

2.000000

0.850000

2.000000

2.000000

0.000000

0.850000

22.2141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63581

0.000000

234.541981

合计

2372.621342

10050.942624

8861.561815

8147.933330

8504.747573

8385.809494

9456.252220

10265.181666

8549.085208

9020.933750

8980.499897

10050.942624

34074.691852

3217.086000

2933.349518

1628.480000

5130.943779

3017.618869

2892.771181

1728.402566

5424.993562

2164.528770

3561.936884

1828.141008

2208.850000

2255.927660

1613.320000

2287.454000

1707.850000

4047.169180

2900.699107

272.452665

3379.750792

2861.277405

1888.188560

2756.741126

1985.274604

1394.130803

1793.325816

203601.867250

计息基准日

2020/3/31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9/30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2020/3/31

保证人

浙江浩福工贸有限公司+胡祖航夫妇+胡永夫妇

杭州增武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芮宽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康阔机电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铝祥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铝安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热收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论资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临安嘉绿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临安缤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杭州芮宽贸易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浙江贯礼商贸有限公司+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晓光夫妇

义乌市金路达袜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义乌市星钛工艺品有限公司、义乌市奥尔卡斯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义乌市凌波贸易有限公司袜厂、傅顺忠、周惠玲、王文、方宝菊

义乌市金冠制笔有限公司、孟圣明、王萍、骆守俊、丁双燕

杭州旭阳针织有限公司、杭州双恩轮胎制造有限公司、沈乐恩夫妇、沈连恩夫妇沈仁元夫妇

浙江众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郑华夫妇

绍兴县津越纱业有限公司保证，追加浙江湘越进出口有限公司和夏小焕夫妇

绍兴柯桥东山贸易有限公司、许少敏夫妇

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欢龙、汪云英

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欢龙、汪云英

杭州宏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汪欢龙、汪云英

义乌市张丽复膜厂，倪承位、吕晓芳夫妇，张红飞、吴福英夫妇

浙江三德环境建设有限公司（C2）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追加吴剑锋、黄红英夫妇，施
荣昌、吴本英夫妇连带责任保证

永康市众利机械有限公司+永康市鑫明锌业有限公司+胡金明夫妇+吕小泉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浙江神久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金法银夫妇，盛龙法夫妇，浙江晶园珠宝有限公司，浏阳市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义乌市望江塑料厂，安徽美亚针纺有限公司，赵贤昌、许明芳夫妇，傅洪星、陈海娟夫妇

永康市华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保证，吴建锋、黄红英夫妇保证及施荣贵个人保证。

浙江省东阳市锦祥建设有限公司 陈航、应燕韵夫妇 应江峰、朱美萍夫妇

浙江永新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紫宸纤维有限公司、胡春娃、金光琦、石秀雅、金炳棋、俞柯萍

马银贤夫妇

浙江赐富化纤有限公司、马银贤夫妇

浙江钱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县同顺纺织品有限公司和胡柏顺夫妇

浙江舒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保证500万、骆建明夫妇

浙江恒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魏淼林夫妇

浙江振涯纺织服饰有限公司，魏淼林夫妇

浙江康富美实业有限公司、袁忠祥夫妇

由浙江佳华机械实业有限公司保证担保，并追加其法人杨永波夫妇保证，另追加借款企业关联企业浙江震龙机械有限公司、浙江通威机械有限公司保证担保

抵押物（抵债资产）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借款人名下位于东阳市世茂大道16、18号新
光建材城，建筑面积96988.55平方米，土地
面积31428.7平方米，目前状态为出租；周晓
光夫妇名下3900万位于东阳吴宁街道环城
北路119-2号住宅，建筑面积为2567.96平
方米，目前状态为出租。他项债权6亿元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因施荣昌、吴本英、吴剑锋、黄红
英涉刑，撤回对该四人的诉讼

因施荣昌、吴本英、吴剑锋、黄红
英涉刑，撤回对该四人的诉讼

交易对象：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
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及地方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
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上述债权。

特别提示及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我
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有权对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案进行调整。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公司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

公告有效期及受理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联系人：周兆宋 联系电话：0571-88198363
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海事路17号金可达大厦4层
邮政编码：325000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15313222169
联系人：李先生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8日


